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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手，没有带走一片云彩。”我们

可以欣赏那婉约和感伤。 李丽云走了，她没有挥手，甚至还

无力叹气，但是她带不走我们的愤怒和恐惧。 一、李丽云跟

随了肖志军，是她一生最大的悲剧 当每一个患者在病危无法

表达意志的情况下，其个人是无助的，只有依赖家属、关系

人、医院站在患者的角度为自己着想。在本拒签事件中，肖

志军不相信医生，却把病人送到医院，明明已到了预产期，

却隐瞒说胎儿才七个月，明明是要剖腹产，却故意说孕妇只

是感冒，这导致了本案成为悲剧。 肖志军说：“我爱人就是

感冒，吃一点感冒药就好了。”看看这个说法就知道肖志军

这医生当的多自信，但他却又说：“我不懂医，我也不相信

医生。他们按我老婆的肚子，还把她的衣服都脱了。她只是

感冒了，有点咳嗽，吃点药就好了，私人诊所的医生都说没

啥问题的。” “我不懂医，我也不相信医生。”既然已经出

了肖志军的口，肖志军却又是先送诊所，后送医院。肖志军

说：“我爱人就是感冒，吃一点感冒药就好了。”既然是感

冒，吃一点感冒药就好了，那肖志军其实买点感冒药就好了

，肖志军为什么要送医院？即便肖志军送了医院，肖志军为

什么不买了感冒药就回家呢？ “她只是感冒了，有点咳嗽，

吃点药就好了，私人诊所的医生都说没啥问题的。”既然如

此，肖志军为什么要把李丽云从私人诊所转到医院呢？肖志

军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李丽云死了，有很多人开始同情肖志



军。有人认为他自卑，有人认为他贫穷。肖志军极端的行为

让我们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在特殊情况下患者的家属和关

系人由于缺乏判断力或者存在其他动机，从而严重危害患者

的权益。 二、肖志军涉嫌故意杀人，并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假如肖志军不存在刑事责任，那以后所有的患者都可以被

家属和关系人这样合理谋杀，这将严重侵犯人权。 肖志军应

当构成犯罪，对李丽云死亡的结果的犯罪形态从过于自信过

失的过失转化为间接故意的故意。 在医疗机构向肖志军告知

不手术的后果的情况下，其做出“坚持用药治疗，坚持不做

剖腹手术，后果自负”的处置意见，违背医学常识，其对患

者李丽云死亡的后果的心理状态表现为过于自信的过失。 在

患者李丽云连续两次停止呼吸被抢救过来的情况下，且明知

不手术将导致患者李丽云死亡的后果，依然拒绝进行手术，

且在患者李丽云死亡后又表示愿意签字，医院应当抢救，其

主观表现出来的愿望是希望患者李丽云死亡，该行为剥夺了

患者的生命权，构成故意杀人 肖志军没有钱，让他赔偿只是

说说谈谈。作为一个现象，肖志军代表的是患者的家属和关

系人，他们有责任救助患者。肖志军作为患者李丽云的关系

人，为患者李丽云所怀胎儿的亲父，应当救助患者，但其医

疗处置意见为“坚持用药治疗，坚持不做剖腹手术，后果自

负”，该处置意见明显违法，直接侵害了患者李丽云的生命

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从立法上避免下一个“李丽云

” 本案实际折射的是患者和家属以及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暴露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将医院与

患者、家属或关系人之间两元区分的不足之处。该条规定潜

在认为家属或关系人会专业的保护患者的利益，但事实并非



都是如此，在患者和家属或关系人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 肖

志军在李丽云死亡后居然提出向医院主张赔偿损失，该主张

与其“坚持用药治疗，坚持不做剖腹手术，后果自负”的处

置意见相冲突，肖志军无权主张。人之无德，竟至如此！ 李

丽云的父母据说在北京一家律师所的援助下起诉了医院，认

为医院应当否决肖志军的处置意见而自行处理，因为医院自

行决定手术即可避免悲剧，该说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不

具备合法性。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医院在“坚持用药治疗，坚持不做剖腹手术，后果自负”

的处置意见下无权自行决定手术。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

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

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

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

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

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

，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 本案中，当无法取得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肖志军同

意进行手术或者医院自行决定手术，均可以避免悲剧，我们

由此为切入口分析：“医院作为医疗机构也有救助的责任，

在无法取得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明知肖志军的处置意见

侵害了患者的生命权，而错误执行了肖志军的医疗处置意见

。在主治医师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后，医院负责人应当按照《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作为其他特殊情况

应当批准实施手术，并未批准直接实施手术，导致患者丧失

救助机会，应当承担次要赔偿责任。但医院在此情况下不承

担医疗事故责任。” 但该种看法属于对“其他特殊情况”的



解释和理解，并非法律条文的原文。从立法层面上将这样的

解释和理解上升为明确的法律依据，能够更好的保护患者的

生命权，但应当限制医院机构的单独自行处置的权力，以避

免被滥用后导致患者和家属以及关系人的签字同意权被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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